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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789.htm 「案情」 原告：朱丽云

，女，34岁。 被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市信托投资公司

同福证券业务部（下称同福证券部）。 被告：中国人民建设

银行广州市信托投资公司。 1994年5月16日，原告朱丽云持身

份证、股东卡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存折与被告同福证券部签

订了一份“证券交易协议”，该协议书上留存了原告的身份

证号码及深圳、上海股东卡号码等。此后原告在股票交易的

过程中认识了股民杨某某，并常带杨某某进大户室。在此期

间，杨某某偷看了原告的个人资料，随后，杨某某凭所盗的

资料伪造了原告的身份证，上海、深圳股东卡，于同年7月26

日到中国工商银行开设了一本银行存折，以原告名义与被告

同福证券部签订一份“证券交易协议”，并办理了电话委托

项目。1994年7月28日下午1时46分，杨某某用假的身份证、股

东卡将原告的保证金129000元转入其冒名开设的中国工商银

行帐户，随后分二次将该款提走。2时左右，原告下单给同福

证券部的工作人员准备买入股票时，被告知保证金只剩下800

多元，方知出现了问题。2时8分至2时10分，杨某某用电话委

托又将原告辽房天15000股、川长钢8900股、粤富华3500股三

只深圳股票盗卖，用回笼资金买入界龙实业3100股；2时38分

，杨某某又将该3100股界龙实业及原告原有的5000股重庆万

里卖出。案发当日，同福证券部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次日，

杨某某再去提款时，被有准备的公安人员抓获，追回被杨某



某提走的保证金129000元和抛售股票所得款143230元，

共272230元。1994年10月27日，公安局将上述款交还原告。案

发后，深圳、上海股票综合指数不断攀升，由1994年7月28日

的96点、339点升至9月13日最高点225点、1033点，退还款

的10月27日回落至159点、703点。原告的身份证、股东卡与杨

某某伪造的假身份证、股东卡的照片、地址、有效日期、签

发日期、代码位数、电话号码位数等均有不同。被告同福证

券部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具有独立财产、能承

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被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市信托投资

公司是其上级。 原告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称：由于

被告的过错，致使我的保证金被他人转走。发现问题后，我

当即向同福证券部请求马上把余款和股票冻结，但该部没有

采取冻结措施，致使我的所有股票在中国股市最低潮的时候

被盗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要求二被告按1994年7月28日被

盗卖股票数价和1994年9月13日股票升至最高价之间的平均价

减去已退回的盗卖款，以及因保证金被转走不能下单买进股

票而造成的损失，共计赔偿人民币239141元。 二被告辩称

：1994年7月28日下午2时许，原告递单准备买入股票发现问

题后，我们立即赶到工商银行拟采取措施，但为时已晚，案

犯已在10分钟前把款提走。与此同时，根据资料显示，案犯

已将原告深圳粤富华、辽房天、川长钢等几个股票卖出，并

用卖股票的钱买入上海界龙实业股票3100股。经与上海证交

所取得联系，连夜部署了一个抓获案犯的计划，次日，将前

来提款的案犯抓获，并把129000元保证金及抛售原告上海股

所得的款项143230元全部退回。原告的身份证、股东卡号码

等资料是案犯在其身边偷窥分多次记下后伪造的，原告的保



证金、股票被盗卖，其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的诉讼

请求无理无据，其本人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要求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案

犯杨某某多次利用与原告留存的资料有明显漏洞的假证买入

卖出股票，从不同的开户行提款，并利用与身份证照片不同

的其他人去签协议等，被告同福证券部均无发现，说明其对

“三证”（身份证、股东卡、股东资金帐户）的审查是不严

谨的。同福证券部在发现原告的保证金帐户和股票出现异常

后，亦无依职责立即向登记公司或交易结算中心提出冻结要

求，工作上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和过失。但其在事后能准确

判断，对及时破案追回款项起到积极作用，挽回了不必要的

损失。鉴于案发后股票指数不断上升，确有原告的一定预期

收益，故被告同福证券部应对自己过错造成原告的损失给予

适当的补偿。原告在股票交易过程中，不注意保密个人资料

，给了罪犯可乘之机，亦有一定的过错。同福证券部是能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所产生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一

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于1995年10月12日作出如下判

决：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同福证券部支付4万

元给原告作损失补偿。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宣判后

，同福证券部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证券商

仅登记客户的身份证号码、股东卡号码及签名，其它家庭住

址、电话号码、领息代码等资料均不是必要记载事项，也不

是法定审查事项。因此，我们无法根据这些内容进行审查。

被上诉人发现保证金被转走时，其三只深圳股票正在委托卖

出，处在“买卖冻结”状态，无法进行“事故冻结”，故我



们不存在疏忽和过失。被上诉人向案犯泄露关键资料，也有

过失。原判决判令赔偿4万元，缺乏依据。原判适用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一条不当。 朱丽云辩称：同福证券部不按章办事

，造成我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我没有泄露资料，是

案犯杨某某偷看我的资料，造成损失责任不应由我承担。一

审法院仅判决赔偿我4万元，远远不能补偿我的损失，且我的

股票多次被人买入卖出，所交的手续费和税费都应计入损失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1994年7月29日各股票价

格均低于7月28日。案涉买入卖出辽房天、川长钢、粤富华、

界龙实业、重庆万里的佣金、印花税、过户费合计2510.61元

，129000元保证金从被盗提至发回日止的利息3870元，全部损

失共计6380.61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

人疏于保密，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对造成经济损失有一定

过错。上诉人对犯罪分子所持假证件审查不严，亦有过错，

对造成纠纷负有相应的责任，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予赔偿。

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有：被盗卖股票所交纳的佣金、印花税

、过户费以及保证金被非法转走不能获取的银行利息。被上

诉人以股票1994年7月28日的低价与同年9月27日之间最高价的

平均价为其损失不合理，原审判决不予认定是正确的。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损失数额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不当，应予更正。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于1996年7

月17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变更

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为：接到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上诉人

支付6380.61元给被上诉人作损失补偿。 「评析」 本案主要涉

及四个问题： 一是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自原告朱丽



云与被告同福证券部签订《证券交易协议》时起，二者之间

就产生了委托代理的合同关系，双方各自享有协议所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如双方对交易密码均有保密的义务，被告对原

告委托的交易有严格审查“三证”（身份证、股东卡、资金

帐号）的义务等等。本案中，被告同福证券部未能严格履行

审查“三证”的义务，即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义务，构成违

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被告未能严

格审查“三证”，致使案犯杨某某利用假身份证、假股东卡

等办理了 “电话委托交易”，利用假委托提走了原告的保证

金，盗卖了原告的股票，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因被告实施某一违法行为符合多种

责任形式的现象，称为责任竞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有多

个请求权，既可提起违约之诉，亦可提起侵权之诉，但不能

同时或先后实现两项请求权。 二是原告有无过错。对此，审

理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没有过错，因

为原告的个人资料并非原告主动泄露，而是案犯偷窥所得，

二者之间有质的区别，因此原告没有过错。另一种意见认为

，原告的股票交易个人资料只有同福证券部和原告知道，如

果原告不泄露出去，盗卖股票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并且，原

、被告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保密的义务，而原告方没有做到

合理的谨慎，常带案犯出入大户室，在下单填写密码时亦未

回避，给了案犯以可乘之机，显然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

原告是有过错的，法庭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三是赔偿数额的

确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

方式有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赔偿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损

失，一是间接损失，并且损害结果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在本案中，7月28日同福证券部得知客户股票被盗

卖，7月29日抓住案犯，追回全部保证金和被盗卖股票款，至

此，同福证券部为追回损失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被告因其

失职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有股票被盗卖所支出的佣金

、印花税、过户费，为恢复原状买入其原有股票要支付的佣

金、印花税、过户费，129000元保证金自被盗提至发回之日

的利息，共6380.61元。一审判决中的4万元除了实际损失外，

其余部分具有精神赔偿的性质。至于原告要求以1994年7月28

日的低价与同年9月27日的最高价的平均价为其损失，一审法

院认定原告有一定的预期利益，是不合理的。因为：1.股票

交易是一种充满投机性和风险性的行业，它往往受企业经营

状况、经济、市场等方面的影响，股票价格时涨时落，瞬息

万变。在交易中，即使下了单，也未必能按预定的价格成交

。正是由于股票交易的特殊性、波动性，在该类案件中，不

宜也无法预定其有可得利益。例如本案中，如果28日以后的

股票价格一直下跌，那么可以说盗卖股票还相对减少了原告

的损失。2.原告股票被盗卖，证券公司有部分过错，但已于29

日追回赃款，且29日的全部股票价格均低于28日，原告不存

在差价损失。至于公安局在三个月后才发回款项，这是侦查

部门办案程序的需要，与证券公司的过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

系。且原告的请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无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